
附件1

湖南省大学生数学竞赛章程

（修订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湖南省大学生数学竞赛（以下简称竞赛）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湖南

省数学学会协办，省内高等学校承办。

第二条 湖南省大学生数学竞赛旨在激励大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此基础

上，促进高校大学数学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发现和培养一批

具有较强数学素质的优秀人才。

第三条 湖南省大学生数学竞赛是面向全省高校全日制本科生开展的学科竞赛活

动，以高校为单位组队参赛，每年举办一次。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依托湖南省数学学会成立高等教育与大学数学竞赛工作委员会（以下简

称“竞委会”），成员由湖南省数学学会常务理事会选举产生，设主任一名，全体

委员任期四年。

第五条 竞赛工作委员会具体行使以下职责：

（一）确定竞赛的方针和长远规划；

（二）向省教育厅推荐承办单位；

（三）向组委会推荐评审专家；

（四）确定竞赛的内容和方式；

（五）对竞赛活动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协调和裁决。

第六条 依托承办单位成立湖南省大学生数学竞赛组织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组委会”），成员由湖南省数学学会、承办单位推荐的领导和专家组成，设名誉

主任若干名、主任一名（由承办单位校领导担任）、副主任两名（省数学学会、承

办单位推荐一名领导或专家担任）。组委会是竞赛的决策机构，组委会会议以协商

一致方式决定相关事务。

第七条 组委会是竞赛的决策机构，具体行使以下职责：

（一）审议和修改竞赛章程和竞赛规则；

（二）确定竞赛的规模及名额分配；

（三）确定竞赛的各项计划和安排；



（四）确定评阅工作小组成员；

（五）审议竞赛结果。

第八条 组委会下设秘书处，设秘书长一名（省数学学会秘书长）、副秘书长

两名。成员由湖南省数学学会和承办单位指派人员组成。秘书处负责组委会的日常

工作，行使以下职责：

（一）确定竞赛流程和日程安排；

（二）负责与各参赛队伍的联络工作；

（三）组织参赛报名程序和负责参赛队伍成员的资格审核；

（四）负责竞赛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

（五）负责竞赛的财务工作。

第三章 参赛队伍

第九条 参赛对象为在校本科学生，由湖南省境内全日制高校组队参加比赛。

第十条 参赛选手必须通过校内选拔赛产生。未组织校内选拔赛的高校不得组队

参赛。

第十一条 在学校选拔的基础上，由各学校组队参加全省竞赛（参赛名额原则上

不受限制）。参赛队伍由领队、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构成。参赛选手一经秘书处确

定，不得临时更换。

第十二条 领队对外代表该队，并负责与组委会联络相关赛务。指导教师可以兼

任领队。

第四章 竞赛方式

第十三条 竞赛分为数学专业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和

非数学专业类，数学专业类的学生不得参加非数学专业类的竞赛，试卷采用全国大

学生数学竞赛统一竞赛试题（分数学专业类（A）、数学专业类（B）试卷和非数学

专业类试卷），采取集中竞赛形式，与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初赛同一时间进行。

第十四条 数学专业类竞赛内容为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所占总分的

比例分别为50%、35%及15%）；非数学专业类竞赛内容为高等数学。

第五章 成绩评定

第十五条 全省统一时间和地点评阅试卷，每届竞赛均设立数学组和非数学组两

个竞赛评阅工作小组，并设组长各一名、副组长若干名，成员由竞赛组委会确定。

第十六条 评阅工作小组制定评审细则，负责阅卷和统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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